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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民银行令〔2007〕第 4 号 
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》等法律规定，中国人民银行制定了《应收账

款质押登记办法》，经 2007 年 9 月 26 日第 21 次行长办公会议通过，现予公布，

自 2007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。 

  

   

 

行长：周小川        

二〇〇七年九月三十日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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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总    则 

 

第一条  为规范应收账款质押登记，保护质押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

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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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 质权人办理质押登记前应与出质人签订协议。协议应载明如下内

容： 

（一）质权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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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生效的法院判决或裁定撤销应收账款质押登记或异议登记。 

第二十三条  质权人办理变更登记和注销登记、出质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办

理异议登记后，登记公示系统记录登记时间、分配登记编号，并生成变更登记、

注销登记或异议登记证明。 

第二十四条  质权人、出质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应当按照登记公示系统提示

项目如实登记。 

质权人、出质人提供虚假材料办理登记，给他人造成损害的，应当承担相应

的法律责任。 

第二十五条 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以在注册为登记公示系统的用户后，查询

应收账款质押登记信息。 

第二十六条  出质人为单位的，查询人以出质人完整、准确的法定注册名称

进行查询。 

出质人为个人的，查询人以出质人的身份售道
因或理四理售钱理服证务理售五
管及因有因理所指理义金其进行查询。 

第二十七条  征信中心根据查询人的申请，


